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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2 年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学校工作部署，现将 2022 年学校职称评审工作安

排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依据

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职称评审暂行实施办法》（校人事

发〔2021〕410 号）

二、申报范围

凡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规定的申报各级职称任

职资格条件，且 2022 年 1 月 1 日在册在岗人员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1.3 月 7 日工作培训。

2.3 月 9 日前职称申报系统数据同步、导入。

3.3 月 10 日-3 月 22 日个人申报。申报人按照申报指南

（见附件）通过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服务系统”

进行申报并提交送校外同行专家评价的代表性成果，代表性

成果必须符合学校职称文件认定要求。

通 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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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月 24 日前资格审查。相关职能处室在职称评审系统

进行成果认定与复核，其中党委组织部、新农村发展研究院、

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实验室安全与条件保障处还要分别对党务

系列、科研推广系列、思政教育系列、实验技术系列进行资

格认定；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人的申报资格进行审查。

师德师风专项培训、教学水平评价（教学能力考核）、

学术报告、公开课、推广业绩汇报（科研推广系列）申报前

完成。

5.3 月 25 日前申报材料公示。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符合申

报条件人员的申报材料网上公示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6.4 月 10 日前单位推荐。各单位按照学校职改领导小组

会议确定的推荐原则召开教授委员会会议、党政联席会会议

推荐。各单位将推荐结果通过系统上报，并通知推荐人员缴

纳费用（支付宝-生活号-西北农林科技大学-缴费大厅-职称

评审费），缴费按照标准（申报中级：评审费 200 元；申报

高级：评审费 400 元，同行专家评价费 1500 元；标志性成

果：评审费 400 元，同行专家评价费 2500 元）。

7.4 月 12 日前学校资格复核。学校对各单位推荐人选的

申报材料进行公示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8.4 月 30 日前同行专家评价。申报高级职称人员代表性

成果送校外同行专家评价。

9.各学科组评审及校高评会评审时间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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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准备材料要求

申报人员根据所在单位要求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 1

份，并装订成册，佐证材料按照评审表上的顺序排序。

五、工作要求及有关事项

（一）职称评审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，请各有关单位高

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认真安排，周密部署，召开一次本单位

拟申报人员相关文件、精神传达会议，确保 2022 年职称评

审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请各有关单位成立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、资格

审查小组和职称评审工作监督小组，全面负责本单位资格审

查和申报组织工作。

（三）请各有关单位严格按照职称评审办法及《西北农

林科技大学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》（校人事发〔2020〕345

号）要求，全力配合、规范程序、精心组织。

（四）学校按照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职称评审监管暂行

办法》成立职称评审监督专项工作组，对推荐评审工作进行

指导、监督、抽查，并根据抽查情况、群众反映或舆情反映

较强烈的问题，有针对性地组织专项调查，对涉嫌违纪违法

等相关问题线索按规定移交纪检监察等部门。

（五）按照信息化建设要求，职称申报系统将同步各部

门上传至学校“数据资产平台”的数据，目前同步的数据有

科研、外事数据，请申报人员先登录科研系统、外事系统确

认本人相关信息是否准确。如有问题，请联系归口部门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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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后再申报。

六、纪律要求

（一）申报人应自觉遵守国家和学校的有关纪律规定，

对本人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和规范性负责，送校外同行专家评

价的代表性成果匿名处理。出现申报材料弄虚作假、拉拢贿

赂评审相关人员等行为者，或经学校复核不符合条件要求

者，取消当年申报资格，三年内不得申报；对已取得的职称，

予以撤销。

（二）评委违反评审纪律，或利用职称评审工作便利为

本人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，取消评委资格并按照有关规

定予以追责。

（三）评审工作人员违反评审纪律，徇私舞弊、暗箱操

作或有其他违纪违规行为的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追责。

（四）审核单位没有认真履行审核责任，或出具虚假材

料，按照相关规定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经办人员责任。二

级单位未认真履行评审推荐工作，造成申报人员频繁信访

的，按照相关规定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责任。

（五）在学校职称评审过程中，对于违反有关政策规定、

评审程序及纪律要求，玩忽职守或有严重失职行为，造成不

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，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七、联系电话

（一）咨询电话（见附件）

（二）申报系统技术支持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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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工：18235465679

（三）申诉和监督电话

教职工申诉委员会办公室：国际交流中心 403

87082294

监察处：国际交流中心 D604 87082862

附件：申报指南等

校职改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2 年 3 月 10 日

发布时间:2022-03-10 xx 发布部门：校职改领导小组办公室


